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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2023年1月1日起实行
2022年10月3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本次修订从原先的

61条增加至86条，特别是增加了用人单位招聘性别歧视、性骚扰预防、女职工妇科检查等与劳动关系相关的条款。 More...

以下列举与劳动关系及用人单位相关的新增修订条款：

第二十五条：用人单位应当采取

下列措施预防和制止对妇女的性

骚扰

（一）制定禁止性骚扰的规章制度；

（二）明确负责机构或者人员；

（三）开展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教育培训活动；

（四）采取必要的安全保卫措施；

（五）设置投诉电话、信箱等，畅通投诉渠道；

（六）建立和完善调查处置程序，及时处置纠纷并保护当事人隐私和个人信息；

（七）支持、协助受害妇女依法维权，必要时为受害妇女提供心理疏导；

（八）其他合理的预防和制止性骚扰措施。

第四十三条：用人单位在招录（聘）

过程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

实施下列行为

（一）限定为男性或者规定男性优先；

（二）除个人基本信息外，进一步询问或者调查女性求职者的婚育情况；

（三）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

（四）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

（五）其他以性别为由拒绝录（聘）用妇女或者差别化地提高对妇女录（聘）用标准的行为。

http://www.gov.cn/xinwen/2022-10/30/content_57226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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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妇女权益保障条例》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上海市妇女权益保障条例》已由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六次会议

于2022年11月23日通过，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条例立新废旧，形式由原来的实施办法到妇保条例；内容由原来的9章47条到10章70条；导向

由强调操作性到更强调系统性、操作性和约束力。明确了妇女的政治权利、人身人格权益、文化教育

权益、劳动和社保保障权益、财产权益、婚姻家庭权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依据

呈现了不少新变化、新亮点。 More...

第四十八条：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限制女职工晋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

职务，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

女职工在怀孕以及依法享受产假期间，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期满的，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期限自动延续至产假结束。但

是，用人单位依法解除、终止劳动（聘用）合同、服务协议，或者女职工依法要求解除、终止劳动（聘用）合同、服务协议的除外。

第四十九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将招聘、录取、晋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培训、辞退等过程中的性别歧视行为纳入

劳动保障监察范围。

第七十四条：用人单位侵害妇女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可以联合工会、妇女联合会约谈用人单位，依法进行监

督并要求其限期纠正。

第七十七条：侵害妇女合法权益，

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检察机

关可以发出检察建议；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公

益诉讼

（一）确认农村妇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时侵害妇女权益或者侵害妇女享有的农村土地承

包和集体收益、土地征收征用补偿分配权益和宅基地使用权益；

（二）侵害妇女平等就业权益；

（三）相关单位未采取合理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

（四）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其他方式贬低损害妇女人格；

（五）其他严重侵害妇女权益的情形。

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修订后的《上海市计划生育奖励与补助若干规定》
上海市政府印发修订后的《上海市计划生育奖励与补助若干规定》，规定主要围绕完善育儿假、完善独生子女父母年老时的计划生育奖励、新增计生

特殊家庭全方位帮扶保障制度等5个方面进行修订。此次修订内容除延续了2016年修订的《上海市计划生育奖励与补助若干规定》（沪府发[2016]46号）中

规定增加婚假、生育假、配偶陪产假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规定外，还增加了育儿假的具体规定。

• 为支持家庭生育养育子女，增设了“育儿假”，明确在子女年满三周岁之前，夫妻双方可以享受育儿假各5天。育儿假期间的工资，按本人正常出勤应

得工资发给。

• 为进一步增强育儿假的可操作性，修订后的规定细化了育儿假，规定了育儿假按照生育的子

女数量累计计算天数。每年的育儿假从其子女出生之日起计算，育儿假一般应当在每个周期

年内使用，可以连续使用，也可以分散使用。

其他条款，分别明确了独生子女父母年老时的计划生育奖励费由市级财政予以支付；对婚后无

子女人员的一次性计划生育奖励作了修改完善；新增计生特殊家庭全方位帮扶保障制度。 More...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5NzAyMzE0Nw==&mid=2247744679&idx=4&sn=18ebf717e5c1475664682881bfe768f0&chksm=ecb61f63dbc196755c6f03bc1f87b909046891a0bb336cc35ef946a6e8c1e05952b49fa4334c&scene=27
http://wsjkw.sh.gov.cn/bswj-yj/20221111/ff9ac4db36a54887abd359cd9f6533a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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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天津市人社局在原产假有关文件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

女职工产假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通知》”）及政策问答，现对外公开征

求意见。通过意见稿来看看政策的新变化：

一、用人单位不再为女员工支付产假工资，但应落实相关福利待遇

《通知》中明确，女职工产假期间依法享受的生育津贴，根据用人单

位参加职工生育保险情况，由生育保险基金或用人单位按规定支付。

用人单位在女职工产假期间不再支付工资，但应落实相关福利待遇。

因此，女职工产假期间待遇都是生育津贴，用人单位支付的也不再是工资，

而是生育津贴。

二、明确产假前后工资计算标准

产假期间的工资标准和产假前的工资标准为日标准，由女职工月平

均工资除以月平均自然日数30.4天得出。

女职工产假前在现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根据

女职工产假前12个月工资计算；产假前在现用人单位连续工作不满12个

月的，月平均工资根据女职工产假前实际工作月工资计算。

三、明确生育津贴享受天数

女职工生育享受产假98天，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产前休假不满15

天的，剩余部分与生育后的产假合并享受；产前休假超过15天的，超出部分

按病假处理。

通知还明确用人单位与女职工可约定产假前后工资福利待遇与产假

期间生育津贴的衔接办法，约定的标准不得低于法律、法规或政策规定。

《通知》将自2023年1月1日起执行，有效期五年。 More...

天
津

关于女职工产假有关事项通知公开征求意见

公示期：2022年11月14日至2022年11月25日

邮箱地址：cjtzzqyj2022@163.com

为满足沈阳市参保职工在省内异地生育就医需求，提升参保职工异地生育就医便利性，按照国家、省相关文件工作要求，开通省内异地生育(含计划

生育)住院医疗费用联网结算服务，现将具体要求通知如下：

1、2022年12月6日及以后入院的，参加生育保险的职工，异地生育(含计划生育)住院医疗费用可以在省内异地联网的生育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直接联

网结算。

2、联网结算的参保职工无需办理任何手续，不区分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备案类别，按我市基本医疗保险相应等级医疗机构的起付标准和支付比例

报销生育(含计划生育)住院医疗费。

3、因各种原因未能联网结算的异地生育（含计划生育）住院医疗费用，按我市相关政策规定回我市进行手工报销，也可以通过沈阳市医疗保障局网

站、沈阳政务服务网、沈阳智慧医保APP线上申请报销。 More...

沈
阳

关于开通省内异地生育(含计划生育) 住院医疗费用联网结算

云南省已实现生育保险待遇核定与支付“跨省通办”，即申请人可在异地申请报销生育医疗费用，申领生育津贴。

一、申办渠道：新增加线上办理渠道，不改变现有业务办理条件和线下申办渠道。

（一）直接结算。参保职工在省本级定点医疗机构生育或实施计划生育手术的医疗费用，按政策规定的包干标准直接联网结算。

（二）手工报销。目前，参保职工在统筹区外或统筹区内非省本级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生育和计划生育医疗费用，用人单位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发生的

生育医疗费，生育和计划生育假期的生育津贴，男职工护理假津贴等暂不能实现直接结算的，需向省医保中心申请办理报销。具体有以下两种方式：

1.线下申办。由参保职工或者单位经办人将材料交到省医保中心窗口办理。

2.线上申办。参保人可通过登录“云南省医保公共服务网”的服务大厅（即个人网厅）或“云南医

保”微信小程序申办生育医疗费用，申领生育津贴，实现生育保险待遇的“全程网办”。

二、申办材料：线上、线下申办材料相同。线下申办提供纸质材料，线上申办将相关材料拍照或

扫描上传。

（一）计划生育医疗费：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医院收费票据、病历资料（诊断证明书或手术

记录）。

云
南

关于生育保险待遇核定与支付“跨省通办”

https://hrss.tj.gov.cn/zhengminhudong/jcyjzj/202211/t20221114_6033512.html
http://ybj.shenyang.gov.cn/zwgk/fdzdgknr/tzgg/202212/t20221205_4341706.html


 

（二）生育医疗费：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医院收费票据、出院小结或诊断证明书、出生医学证明。

注：省本级参保职工产前检查费、生育营养补助费合并在生育医疗费用内报销，报销生育医疗费用时一并报销产前检查费、生育营养补助费，报销材

料只需提供报销生育医疗费用的材料即可。

（三）生育津贴：单独申领生育津贴时，提供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病历资料（医疗费发票、出院小结或诊断证明书）。

（四）其他：1.提供电子发票时需签署《电子发票承诺书》；2.申办生育医疗费用时，无法提供出生医学证明的，需要签署《无法提供出生医学证明承诺

书》；3.男职工申办未就业配偶的生育医疗费用时，需签署《配偶未就业承诺书》；4.申请将计划生育医疗费和生育医疗费直接拨付到个人的，需填写参保职

工本人的银行账户信息（含账户名称、账号、开户行等信息）。拨付到单位的无需填写，系统会自动显示单位银行账户信息；5.生育津贴只能拨付到单位，系

统会自动显示单位账户信息，无需填写；6.上述承诺书，线上申办时，系统中已有模板，点击下载，阅读后签名上传；线下申办的，可在窗口或单位提供的承

诺书上由参保职工本人签署。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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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多子女家庭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

发展的决定》精神，落实国家卫健委等十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

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的要求，结合青岛市实际，现就实施青岛市多

子女家庭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在青岛市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多子女家庭购买青岛市首套自住住

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贷款额度满足首付款比例要求的前提下，可按

家庭申请贷款时计算的可贷额度上浮20%确定。

二、在青岛市缴存住房公积金，无自有住房且租赁住房的多子女家

庭，按照实际房租支出提取住房公积金。

三、多子女家庭是指按照国家政策，同一家庭有两个及以上子女（为

现有未成年子女）。具体以户口簿或出生医学证明为准。

四、本通知自2022年12月2日起实施。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以网签

合同签订的时间为准，2022年12月2日前已完成合同签订的，按照原贷款

额度政策执行；申请租赁提取住房公积金的，以2022年12月2日后办理房

屋租赁备案凭证为准，此前已办理房屋租赁备案凭证的，按照原提取政策

执行。 More...

近期，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对女性灵活就业人员退休年龄问题作了进一步工作提示，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江西省以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及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女性参保人员，退休年龄为55周岁。

二、按企业职工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女性退休年龄仍按赣人社发〔2019〕4号文“企业女职工年满50周岁时，在管理(技术)岗位工作的，

退休年龄按年满55周岁确定；在工人岗位工作的，退休年龄按年满50周岁确定”等相关规定执行。

三、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期间，在企业职工、无雇工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灵活就业

人员之间进行参保身份转换的女性参保人员，按其申领基本养老金时的参保身份确定申领基本养老金的

年龄。

四、2011年6月30日前有以企业职工身份参保缴费记录的，可按企业女职工退休年龄政策办理退休。

南昌市、九江市、赣州市、景德镇等城市社保中心陆续发布通知，从2023年1月1日起全面执行以上灵活就业人员退休年龄的规定。 More...

江
西

进一步明确女性灵活就业人员退休年龄相关问题

浙
江

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施行社会保险补贴政策可享
浙江省人社厅等4部门发文，自2023年1月1日起，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施行社会保险补贴政策。

一、适用对象及条件：2022年6月7日起女职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为其落实我省产假政策（一孩158天，二孩、三孩各188天）并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企业，可享受社会保险补贴。

二、补贴标准：社会保险补贴采取“属地管理，先缴后补”方式，补贴标准为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单位实际缴纳部分的

50%，从女职工生育当月起补贴6个月。企业按规定缓缴社会保险费的，可在补缴后申请。

https://ylbz.yn.gov.cn/index.php?c=show&id=3010
http://www.qdgjj.com/zcfg_108/dk_108/202212/t20221202_6536192.shtml
http://hc.jiangxi.gov.cn/art/2022/12/2/art_68975_4273573.html


 

 

杭州：调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缴费费率，灵活就业参保人员可享生育保险待遇
 杭州市为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助力“浙有善育”促进优生优育工作，经市政府同意，杭州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的单

位缴费比例统一调整为9.5%（含生育保险0.6%），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本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的缴费费率按照相同标准执行。本通知

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本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的人员，自2022年7月1日起可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More...

*在女职工产假期间，企业已享受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小微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社会保险补

贴、一次性创业社保补贴等补贴的，不同时享受本补贴；企业申请享受本补贴后，上述的其他补贴享受期未满的且仍符合申领条件的，可顺延至期满。

三、经办程序：

申请→审核→公示→发放。

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应在女职工生育当月起18个月内向产假期间最后参保地县（市、区）人力社保经办机构提出申请，提交企业女职工产假期间社会

保险补贴申请表、出生医学证明（能够通过共享获取的免予提交）等资料。经办机构受理申请后，根据大数据平台获取的生育信息、医保缴费信息和申请单

位提供的出生医学证明，及时审核参保缴费、补贴金额等信息，自受理之日起2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审核通过的，在当地政府网站予以公示。公示无异议

的，及时发放。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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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推进失业保险省级统筹的工作部署，日前，经甘

肃省政府同意，甘肃省人社厅、甘肃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

联合印发《甘肃省失业保险省级统筹实施方案》，明确甘肃省失业保险省级

统筹制度从2023年1月1日起开始试运行，2023年7月1日正式实施。

方案实施后将结束甘肃省多年来实行的省级调剂金制度下的市州级

统筹制度，建立以失业保险政策全省统一为核心，以基金省级统收统支为

基础、以基金预算管理为约束、以经办服务管理和信息系统为依托、以基金

监督为保障的省级统筹新制度。

甘肃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实施失业保险省级统筹是完善失业

保险制度的重要内容，是促进失业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进一

步提高统筹层次有利于增强基金互助共济能力，充分发挥失业保险保障生

活、预防失业、促进就业、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作用，提高基金使用效

率，促进失业保险制度公平统一和可持续发展。

《方案》在失业保险政策、基金收支管理、基金预算管理、经办服务管

理和集中信息系统五个方面实现全省规范和统一，监督更加严密、责权更

加明晰，明确各级政府以及人社、财政、税务等部门推进失业保险省级统筹

工作责任，建立基金缺口责任分担机制，有效均衡各地负担，防范化解基金

支出风险；健全各有关部门联动工作机制，统筹考虑各地工作现状、基金安

全等因素，加强政策衔接和配套，强化经办协同和信息共享，推进失业保险

省级统筹平稳有序运行。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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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甘肃省失业保险省级统筹实施方案》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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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标准调整，2023年1月起执行
河北省人社厅发布了《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本次调整的最低工资标准自2023年1月1日执行，月最低工资标

准三档分别为2200元、2000元、180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三档分别为22元、20元、18元。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适

用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

***最低工资标准不包括以下各项：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加点工资；中班、夜班、高温、低温、高空、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法

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 More...

大连市民政府印发《大连市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管理办法》，大连市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筹资水平、保障范围、待遇标准等皆由市医疗保障局按

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大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负责具体经办本市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的工作。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实行市级统筹，与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同步核定、同步按月征收。基金单独列账管理，独立核算。

大
连

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筹资标准调整实行逐年过渡政策，大额医疗缴费从年付调整为月缴

http://www.hangzhou.gov.cn/art/2022/11/9/art_1229063383_1827130.html
http://rlsbt.zj.gov.cn/art/2022/12/7/art_1229506773_2450468.html
http://rst.gansu.gov.cn/rst/c113672/202212/2163179.shtml
https://rst.hebei.gov.cn/a/zhengceku/wenjianzhonglei/jrsf/2022/1214/126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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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筹资标准调整实行逐年过渡政策，过渡期为2023年1月至2024

年12月。用人单位和参保人员的缴费基数为其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各类人员缴费比例和方

式如下：

（一）2023年1月至12月期间，所有参保人员按照每人每月2元标准缴纳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

助。在此基础上，用人单位按0.2%缴费；灵活就业人员按0.2%缴费；领取失业金人员等参照单位职

工标准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以下简称领取失业金人员），由个人按0.2%缴费；

（二）2024年1月至12月期间，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分别按0.2%和0.05%缴费；灵活就业人员按0.25%缴费；领取失业金人员由个人按0.25%缴费；享受

医疗保险退休待遇人员按照每人每月4元缴费；

（三）自2025年1月起，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分别按0.2%和0.1%缴费；灵活就业人员按0.3%缴费；领取失业金人员由个人按0.3%缴费；享受医疗保险退

休待遇人员按照每人每月定额5元缴费。

（四）用人单位职工个人缴费部分由单位代扣代缴，领取失业金人员和退休人员从其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按月划扣。

*** 在补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时应同步补缴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 More...

BIPO(必博)创立于2010年，作为全球化的人力资源一站式服务供应商，公司立足亚太、辐射全球，推动科技赋能，为企业提升管 理

品质，十多年来砥砺前行，以全球化、数字化和合规化为发展理念服务客户。

我们的业务遍及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产品包括HCM系统解决方案，全球薪酬外包(GPO)，名义雇主服务(EOR)等，借 助

系统的科技化和服务网络的多国化，为客户提供多地区、高效率、合规化的用户体验。BIPO自主研发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通过“全 模

块”整合与敏捷开发，凭借灵活的系统架构和数据管理，打破信息孤岛，实现点对点链接，使公司运营整体化、高效化。同时依托全 球

资源网络，聚焦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痛点，集合多种业务协作云应用，使服务覆盖全球。

BIPO，已发展成亚太区服务网络最广，落地最深的一站式人力资源合作伙伴，积累了众多高能级的全球知名企业，并在不断加速 

中提升链接全球的服务辐射能力、优化科学先进的系统方案，打造品质卓越的国际级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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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为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通知中提及一

系列扩岗、就业服务等一系列政策，并要求简化优化求职就业手续。

• 从2023年起，不再发放《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报到证》和《全国毕业研究生

就业报到证》，取消就业报到证补办、改派手续，不再将就业报到证作为办理高校毕业生招聘

录用、落户、档案接收转递等手续的必需材料。

• 应届高校毕业生可凭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证书、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聘用）合同或就业协议书，在就业地办理落户手续（超大城市按现有规定执

行）；可凭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证书，在原户籍地办理落户手续。教育部门要健全高校毕业生网上签约系统，方便用人单位与高校毕业生网上签约。

• 推进体检结果互认。指导用人单位根据工作岗位实际，合理确定入职体检项目，不得违法违规开展乙肝、孕检等检测。对外科、内科、胸透X线片等基

本健康体检项目，高校毕业生近6个月内已在合规医疗机构进行体检的，用人单位应当认可其结果，原则上不得要求其重复体检，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用人单位或高校毕业生对体检结果有疑问的，经协商可提出复检、补检要求。高校可不再组织毕业体检。 More...

国务院办公厅：从2023年起不再发放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到证
全
国
性
政
策

https://www.dl.gov.cn/art/2023/1/4/art_852_2058813.html
https://www.biposervice.com/zh-hans/
https://www.biposervice.com/zh-hans/
https://www.facebook.com/biposvc/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bipo-svc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5/13/content_5690111.htm

